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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展現政府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之決心，正透過修法以確保刑事定罪與執行及不法資產之追回。為展現政府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之決心，正透過修法以確保刑事定罪與執行及不法資產之追回。

淺介政府查緝不法組織犯罪之作為淺介政府查緝不法組織犯罪之作為

◎陳炎輝

壹、打擊黑道組織犯罪以維護社會治安壹、打擊黑道組織犯罪以維護社會治安

　　據蘋果日報103年12月19日報導，屏東市某20歲「媽寶」富二代郭姓男子，仗勢家裡有錢充當黑社會老大，收買豢養數十名青少年為小弟，曾在夜店

施用毒品Ｋ他命遭制止，竟將店家砸得稀巴爛；遇有糾紛或是看人不順眼，便用LINE、臉書或微信通訊軟體，快速糾眾當街打殺尋仇，並恐嚇被害人不

得報警，否則將再返回報復，以致被害人心生恐懼不敢張揚，甚至有店家乾脆關門歇業。郭男並將鬧事照片po上臉書，囂張嗆說：「高屏溪以下殺人無

罪」、「有人要吃棒子嗎？好無聊喔」，言詞充滿挑釁，無法無天。同年９月間，屏東市廣東路發生二十餘名青少年械鬥案，某蘇姓男子右手腕幾乎遭

砍斷，經警方深入調查發現，被害人是在案發前一天，在夜店門口與郭男的小弟發生糾紛，郭男因而呼群四處尋仇砍人。案經警方提報為「治平專案」

檢肅對象，依毒品、殺人及組織犯罪等罪嫌，循線逮捕郭嫌等９名惡少，嗣後移送屏東地檢署偵辦，郭男並經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

　　為防制組織犯罪，以維護社會秩序，並保障人民權益，我國於85年12月11日施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本條例所規範之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

上，具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的組織。所謂「內部管理結構」，是指具有上

下屬從或首領幫眾之分，並有指揮領導管理關係，下屬須服從首領之命令行事，違抗者則依組織內規懲罰；有無組織名稱、入幫儀式或明文幫規，則非

所問。所謂「常習性」是以長期存續為目的，並有多次犯罪行為之發生，與實際存續時間之長短無關，具有經常性、習慣性，如有機會就犯的企圖、意

圖或不務正業等特性。以上述屏東富少養小弟砍人砸店為例，依本條例第３條規定，郭男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其犯罪組織，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臺幣（下同）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犯罪組織之成員，可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得併科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若是郭男於刑期執行完畢或經赦免後，不知悔改而再次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時，刑罰加重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得併科二億元以下

罰金；手下幫眾若再次參與者，可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得併科二千萬元以下罰金。此外，郭男及其手下從事組織犯罪，應於刑期執行完畢

或赦免後，令其進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期間為三年；若再次組織犯罪者，強制工作期間延長為五年。此乃鑑於組織性犯罪，其所造成的治安危害、對

社會之衝擊及對民主制度之威脅，遠甚於一般之非組織性犯罪，故本條例第３條第３項特設強制工作規定，藉以補充刑罰之不足，以協助其再社會化。

簡單說，強制工作之目的，在對有犯罪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或因遊蕩或怠惰成習而犯罪之人，命令其進入勞動場所，經由強制勞動之方式，培養其勤

勞習慣與正確工作觀念，鼓勵其習得一技之長，以期日後重返社會能自立更生，達到刑法教化與矯治之功能，此為保障民眾權益所必要。

貳、加強掃黑打擊組織犯罪的具體措施貳、加強掃黑打擊組織犯罪的具體措施

　　組織犯罪主要是受到經濟利益驅使，參與者通常出身中下底層社會，大多透過暴力從事不法活動，以牟取不法經濟利益，故而重視非法利益與市場

擴張，因此在從事犯罪活動之過程中，會盡量避免司法警察機關的注意。傳統典型之組織犯罪模式，主要是煙毒、走私、色情、人口販運、經營賭場或

酒店、圍事收取保護費、綁架勒索、偽造貨幣、竊盜銷贓（例如竊取汽機車送往東南亞國家銷贓）等型態。近年來，更發展為洗錢、地下錢莊、非法仲

介與控制外籍勞工、偽造濫用支票與信用卡、破壞國土保育（例如非法傾倒事業廢棄物）等犯行，成為國家與社會新的治安挑戰。再就本條例所規範組

織犯罪之內涵而言，並非單純以傳統暴力幫派犯罪的觀點來詮釋，尚涵蓋以從事犯罪為目的而存在，並依法律設立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例如經營地下

期貨或匯兌之投資理財公司，或以不法手段討債之債權管理公司，此類事業多以合法掩飾非法，卻涉及詐欺或強暴脅迫手段，以獲取鉅額經濟利益。

　　組織犯罪通常期望在最短時間內，以最小風險牟取最大利益，成員之間有明確分工與專業，並以所獲取的不法利益來凝聚成員的向心力與服從性。

為打擊組織犯罪並維護社會安寧（簡稱為掃黑），我國於73年11月至79年７月間，分別實施「一清」及「迅雷」專案，以期遏止流氓幫派的擴張與危

害。嗣後，鑑於組織犯罪與流氓幫派危害社會治安日趨嚴重，甚至與地方派系結合，以暴力介入選舉為候選人抬轎，或是黑道直接參選漂白，導致民主

選風逐漸惡質化，我國爰自84年３月起執行「治平專案」至今。為貫徹政府維護治安政策，保障民眾人身及財產安全，並澈底掃除犯罪組織，最高法院

檢察署訂定《檢察機關執行掃黑工作作業要點》，經法務部核定後隨即成立「掃黑工作督導小組」，由檢察總長擔任召集人，指揮內政部警政署、刑事

警察局、法務部調查局等司法警察機關，統籌全國性的掃黑行動。此外，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各地檢署）亦成立「掃黑工作執行小組」，明列重點

打擊對象及執行方法，統合檢警調機關偵查能量，針對轄區之不良幫派或犯罪組織積極蒐證，並於蒐證完備後全面掃蕩。查緝掃蕩對象為：具社會矚目

之指標性組織（例如公然於社會大眾或媒體前，藉由大批幫眾穿著統一服色之服裝，以展現其組織凝聚力及組織性的不良幫派），或是藉合法外觀掩護

非法及利益的組織或幫派（例如以「企業」或「公司」名義，實際從事暴力圍標、圍勢或討債的非法幫派或組織），以及藉由民意代表或其他公職身分

從事工程圍標或魚肉鄉民的不良幫派或組合。

　　另外，部分不良幫派利用兩岸三地法律規定之差異，有互不協助的空窗現象存在，遂與國外黑道幫派組織結合，進行有計畫的犯罪行為；此種橫跨

兩岸三地或跨國性的犯罪組織，亦已列為掃蕩打擊的對象，以避免國境內犯罪國際化。具體偵查作為如下：（一）以金錢追緝犯罪組織，務必阻絕犯罪

組織經濟命脈，以期全盤瓦解其犯罪組織。（二）運用本條例及《證人保護法》相關規定，鼓勵組織成員舉發不法行為，俾利進行有效之查緝作為，澈

底瓦解該犯罪組織。（三）針對海外或大陸地區幫眾成員，建立相關資訊網絡，並透過大陸公安機關或國際刑警組織之協助，彼此相互提供情資，全面

斬斷與國內犯罪組織的結合，讓跨境犯罪組織無法生存，阻絕國內犯罪國際化之發生。（四）鑑於坊間討債公司大都以企業型態從事非法行為，組織內

部有管理及分工結構，法務部已納入《檢察機關打擊民生犯罪專案實施計畫》，強力要求檢察機關積極偵辦，以瓦解此類犯罪組織。

參、鼓勵檢舉組織犯罪並融入國際潮流參、鼓勵檢舉組織犯罪並融入國際潮流

　　為掃除黑道遏制組織犯罪，各地檢署「掃黑工作執行小組」每月召開會議１次，就掃黑案件之偵辦、列管與追蹤，逐項檢討成效。以103年11月為

例，共計受理掃黑案件43件138人，偵查終結起訴17件77人，另提報治平專案10人。又為鼓勵民眾提供具體資料，檢舉黑道犯罪組織，本條例第10條並授

權行政院訂定《檢舉組織犯罪獎金給與辦法》，以獎勵民眾檢舉組織犯罪，於法院判決有罪時，給與20萬元至300萬元不等之檢察獎金。此外，觸犯本條

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依本條例第13條規定，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若是政黨所推薦的候選人，於登記候選人之日起五年

內，經法院判決犯本條例之罪確定者，依第14條規定，每有一名，處該政黨一千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之罰鍰；前述情況，如該類選舉應選名額中有政

黨比例代表者，該屆其缺額不予遞補。

　　西元2000年11月15日聯合國通過《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下稱本公約），並於2003年９月29日生效，目的在於促進國際合作，以有效

預防並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截至2014年11月止，本公約已有183個締約方，超過聯合國會員國數99％，足見本公約已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為展現我國

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之決心，並融入全球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趨勢，確實與國際法制接軌，法務部已擬具《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施行法》草

案，經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本公約及其施行法通過立法後，各機關應依本公約規定，落實檢討主管法規與行政措施，並應於三年內完成法令之制

（訂）定、修正或廢止，以及行政措施之改進，除可健全預防及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體系，加強國際合作之外，並可確保刑事定罪與執行及不法資產之

追回，具體保障民眾權益。 



（作者為法務部檢察司專員）（作者為法務部檢察司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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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被繼承人立有遺囑分配遺產，若其內容未符《民法》規定，繼承人還是可以主張執行歸扣、扣還及特留分部分。縱使被繼承人立有遺囑分配遺產，若其內容未符《民法》規定，繼承人還是可以主張執行歸扣、扣還及特留分部分。

遺產繼承法律爭議探討遺產繼承法律爭議探討

◎朱言貴

壹、引言壹、引言

　　民國98年《民法》繼承編修正，該法第1148條第２項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全面採取限定

繼承之制度，自茲而後沒有父債子還之問題。

　　不過，貪財是人的本性，父債子還之問題解決了，又衍生出新的問題來，亦即部分子女為了爭奪遺產，除了大打出手之外，甚至各出奇招，希望奪

取最大部分之遺產。晚近就曾出現姊妹們以錄影帶或錄音帶，誘導年邁父母表示，遺產歸屬於哪位子女繼承。殊不知天下萬事，人算不如天算，縱使僥

倖取得於一時，終究還是會喪失，唯有合法正當取得之大位或財物，方能心安理得。

貳、歸扣─遺產公平分配途徑之一貳、歸扣─遺產公平分配途徑之一

　　骨肉至親的兄弟姊妹，尚且還會因為遺產繼承問題鬧得不可開交，因此依照《民法》第1138條之規定，子女屬於第一順位的繼承人，而兄弟姊妹的

應繼承分，法律上完全平等，因此原則上沒有什麼好爭的。不過，事情沒有這麼簡單，身為父母親的人，常因子女結婚、分居、營業、出國留學或生日

禮物等種種事由，而給子女一筆財產；由於父母對於其生前給與子女的財產，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為了公平起見，法律上對於被繼承人生前之特種贈

與，設有「歸扣」之義務。

　　依照《民法》第1173條規定：「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

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即源於此一道理。惟「歸扣」之標的，只有結婚、分

居、營業三種，稱為特種贈與，出國留學、生日禮物、國外考察以及考上高普考所送之獎勵金等等，不在其內，不屬於「歸扣」之標的。

參、扣還─遺產公平分配途徑之二參、扣還─遺產公平分配途徑之二

　　繼承必須植基於所有繼承人立足點平等之基礎上，才有真正的公平可言，不容任何一位繼承人享有特權。因此，子女中如果有人積欠父母債務，在

父母往生之後，依照《民法》第1172條規定：「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

」畢竟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即使父母、子女之間亦然，所謂「親兄弟，明算帳。」否則對於並未積欠父母債務的子女，其應繼之財產無形中減少，顯

然不公平。

　　倘若繼承人只有一人時，即無扣還的問題，這就是《民法》第344條前段之規定：「債權與其債務同歸一人時，債之關係消滅。」此一規定法律上

稱為「混同」。由於被繼承人的財產由單一繼承人概括承受，債權與其債務同歸一人時，債之關係自然消滅。

肆、扣減─遺產公平分配途徑之三肆、扣減─遺產公平分配途徑之三

　　如果被繼承人未立遺囑，則一旦被繼承人死亡，那麼就依照《民法》第1138條之規定，由被繼承人之配偶與子女共同繼承，而其應繼分依照《民

法》第1141條之規定，大家平均繼承之。如果被繼承人立有遺囑，則一旦被繼承人死亡，即按遺囑決定每位繼承人可以繼承的遺產。雖然被繼承人得立

遺囑，並且決定遺囑內容，但是依照司法院二一年院字第七四一號〈一〉解釋：「分割財產之遺囑，以不違背特留分之規定為限，應尊重遺囑人之意

思。」從這項解釋的意思來說，即是遺囑人之所立遺囑，不能違反法律上特留分之規定。然而一旦違反法律上特留分之規定，遺囑人之指定並非無效，

依照《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受遺贈人有

數人時，應按其所得遺贈價額比例扣減。」換句話說，特留分受侵害之繼承人，得行使侵害部分的扣減權，據以維護本身的權益。

伍、「歸扣、扣還、扣減」三者，究竟如何計算？伍、「歸扣、扣還、扣減」三者，究竟如何計算？

一、債務先行予以扣還一、債務先行予以扣還

　　繼承人對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先行予以扣還，例如被繼承人甲有妻乙及子丙、丁，如果甲死亡時留有遺產100萬元，而丁積欠甲20萬元的債務，則

甲之應繼遺產為120萬元，由乙、丙、丁共同繼承，各分得40萬元，惟丁之應繼財產須扣還20萬元，是以只能領取20萬元。

二、特種贈與必須歸扣二、特種贈與必須歸扣

　　同上述案例，假設甲死亡時留有遺產100萬元，因為丙之結婚，在甲生前即贈與其20萬元，則此20萬元應歸入甲之應繼財產，由乙、丙、丁共同平均

繼承，各分得40萬元；惟丙須歸扣20萬元，是以只能領取20萬元。

三、特留分受到侵害的人，就其受到侵害部分得行使扣減之權利三、特留分受到侵害的人，就其受到侵害部分得行使扣減之權利

　　同上述案例，假設甲死亡時留有遺產120萬元，因為丁是老么的緣故，幫忙家務不多，因此甲在遺囑中對乙、丙有所遺贈，而明訂乙、丙、丁的所

得金額分別為60、50、10萬元；丁之應繼分為40萬元，而特留分則為應繼分的一半20萬元（《民法》第1223條第１款參照），丁以其特留分受到侵害為

由，而有權請求乙、丙各按比例，返還其共計10萬元少拿的部分。

陸、結論陸、結論

　　西漢初年的名相陳平，年少父母親雙亡，貧窮無以自立，唯有仰賴兄嫂扶養長大；如此貧困的背景，卻有一件稱道於鄉里的事件，就是每於祭祀之

後，所分配的祭祀豬肉，陳平都能做到極為公平，使眾人心中莫不深感佩服，此即著名的陳平「分肉宰天下」之典故。

　　俗話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這裡所謂的「理」，其實係以公平為基礎，只要是公平的事情，就是合乎人情義理，為世人所共同接

受。而縱使親如兄弟姊妹，彼此還是有著不同的利益，所以《民法》繼承編才會不憚其煩，詳細規定彼此的權利義務，避免遺產分配不公，釀成無謂的

家庭紛爭。



　　漢文帝的正宮娘娘─竇太皇太后，極端寵愛其幼子梁孝王，千吩咐萬交待其長子漢景帝，將來無論如何要傳位其弟梁孝王。此舉由於違反中國的帝

位繼承傳統，遭到大臣袁盎的極力反對；梁孝王不惜派刺客暗殺袁盎，從此導致漢景帝刻意與梁孝王疏遠，不再與其同坐一車，梁孝王亦因與帝位絕

緣，在鬱鬱寡歡之下，英年早逝。一代孝子的梁孝王，竇太皇太后對其保護過度之結果，卻愛之適足以害之。人世間的事情實在不能過度強求，順其自

然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對於遺產繼承更該如此，畢竟這是被繼承人的血汗錢，不容繼承人置喙，否則兄弟鬩牆結果，徒讓外界看笑話罷了！ 

（作者為空中大學法律課程教師）（作者為空中大學法律課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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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除可依據法令或機關自訂之保密範圍進行認定外，對於個案若認為有保密必要者亦可以密件處理。公務員除可依據法令或機關自訂之保密範圍進行認定外，對於個案若認為有保密必要者亦可以密件處理。

公務員保密範圍探討公務員保密範圍探討

◎李志強

壹、前言壹、前言

　　國內媒體曾大幅報導某公務員將上級機關的公文傳真給受稽查的廠商，當事人指稱該公文並未標註機密等級，係屬誤傳且否認洩密。此不禁令人好

奇，公文書若未註記密等，一旦洩漏出去是否就非屬洩密行為；換句話說，公務員之保密義務是取決於公文書上有無註記密等？還是應從公文書之實質

內容來認定？以上種種疑慮，其關鍵在於究竟哪些屬於保密範圍。由於保守公務機密是公務員應盡之義務，而且洩密還將面臨刑事、行政等相關責任之

追究，因此，所有公務員對於保密範圍均應建立正確認識，以免一時不察以致洩密，後果不僅將造成個人權益受損，嚴重者還可能危及國家安全或利

益。有鑑於此，本文將從相關法令及實務層面歸納分析公務員之保密範圍。

貳、保密範圍探討貳、保密範圍探討

　　首先說明，〈文書處理手冊〉明定：機密文書區分為國家機密文書及一般公務機密文書，而各政府機關處理機密文書除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與

其施行細則及其他法規外，依本手冊辦理。以下分成國家機密、一般公務機密說明：

一、國家機密一、國家機密

　　法務部函釋，國家機密應同時具備形式及實質之概念要素，前者指政府機關所持有或保管之資訊，須由法定有權責之機關及人員將其核定為國家機

密之等級，如「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後者指被列為國家機密之政府資訊，必須是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亦即在實

質內容上必須具備值得保密之必要性，例如軍事計畫、武器系統、外國政府之情報組織及其活動、政府資訊之保密技術、外交或大陸事務等。在此特別

提醒，凡是國家機密核定人員、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以及前述退、離職或移交國家機密未滿三年之人員，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

規定，若欲出國，應於出境20日前檢具行程、所到國家或地區、從事活動及會晤之人員等書面資料，向（原）服務機關提出申請，由該機關審酌申請人

之涉密、守密程度等相關事由後據以准駁出境。

二、一般公務機密二、一般公務機密

　　依〈文書處理手冊〉之定義，此係指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除國家機密外，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義務者。所稱法令之範圍非常廣泛，現行法

條內容中定有保密規定者多達四百餘種，若再加上各機關就其主管業務，依法規自訂應保密之具體事項，其範圍恐怕難以估算。在契約部分，如政府機

關委託其他公民營機構或個人研究、設計、發展、試驗、採購、生產、營繕、銷售或保管文件，為保障當事人權益，委託單位應要求簽訂「保密契約」

或於主契約中規範「保密義務條款」。歸納常見之公務員應保密事項如下：

（一）採購資料

　　為建立公平、公開的採購程序，《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設有保密規定，如公告前的招標文件、受評廠商資料、開標後至決標前的底價資料、於

開始評選前的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各出席評選委員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採購稽核或工程施工查核資料等，除有法定例外情況外均應保密。

（註：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作者於本月刊第19卷第７、８期發表之「淺談採購業務之保密規定」乙文。）

（二）個人資料

　　由於政府機關持有龐大的個人資料，在處理涉及個資時，常會困擾是否應以密件為之，有幾種常見情形：若是陳情人資料，依《行政程序法》規

定，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理機關在處理時應不予公開；若是檢舉人資料，受理檢舉機關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對於檢舉人及檢舉

有關資料應予保密；若是納稅義務人之財務狀況資料，稅捐稽徵人員依《稅捐稽徵法》，對於其財產、所得、營業、納稅等資料，應絕對保守秘密；另

若屬前述以外之個資，《個人資料保護法》並無保密之規定，僅明定公務機關對於個資檔案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非公務機關應採行適當之安

全措施，其目的係防止個資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然為避免不當洩漏引致責任，政府機關現行多以密件方式處理。此依作者淺見，若個資

不列密件亦可，但因其具機敏性質，建議在相關資料上以戳記或浮水印註明「本資料因涉個人資料，請依法妥善蒐集、處理、利用及保管。」等字樣，

不僅可發揮提醒及警示作用，同時也免除密件文書的處理程序。

（三）營業秘密

　　《營業秘密法》所保護之客體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且必須符合秘密性、價值性及保

密性等要件。公務員因承辦公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營業秘密者，不得使用或無故洩漏，故此自屬公務員保密事項。（註：可參考作者登載於本月刊第

22卷第７期「淺析營業秘密法」乙文。）

（四）工商秘密

　　《中華民國刑法》第318條定有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無故洩漏因職務知悉或持有他人工商秘密之刑責規定，但由於相關條文對於工商秘密並

無明確定義，故其與營業秘密之概念似為相同。作者認為，公務員若洩漏營業秘密，自應依《營業秘密法》從嚴論處；惟雖不構成營業秘密卻涉及工商

秘密者，則以本條文論斷。

（五）人事作業

　　各機關辦理陞遷業務以及甄審委員會選務等相關人員，不得洩漏秘密；而辦理考績人員，對考績過程應嚴守秘密，此在《公務人員陞遷法》有所明

定。

（六）政府資料

　　此可分成三部分說明，首先在《行政程序法》明定，除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外，凡是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涉及個人隱

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或有侵害第三人權利、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皆屬政府機關拒絕提供或

公開之資料。其次，除上述以外，《政府資訊公開法》另將以下列為豁免公開情形，例如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



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財產者；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相關對象之資料；專門知識、技能或資

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有關資料；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理，而公開

或提供有滅失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妨害其經營上之正當利益者。最後，《檔案法》將涉及國家機密、

犯罪資料、工商秘密、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料、人事及薪資資料、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義務者、其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者亦

列為各政府機關得拒絕人民申請之範圍。綜上，為避免政府機關執行公權力遭受不當干預或為保護當事人權益，公務員處理或知悉上開事項均應保密。

參、疑義解析參、疑義解析

　　首先，《文書處理手冊》規定，政府機關承辦人員處理一般文書，應審核鑑定是否具保密價值，如確有保密必要，應即改作機密文書處理。可見承

辦人員具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也因此，公務員對保密範圍建立正確認識亦相對重要。若為他機關來文，則得建議來文機關依本手冊變更機密等級或解

密，收文機關絕不可恣意變更密等或擅自解密。

　　再者，規範公務員洩密行為之規定，除《國家機密保護法》以外，主要是《中華民國刑法》第132條第１項，其條文為「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

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即俗稱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依最高法院見解，所謂「應秘密」者，

係指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等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而應保守之秘密者而言，非以有明文規定為唯一標準，是以個人之車籍、戶籍、口

卡、前科、通緝、勞保等資料及入出境紀錄，或涉個人隱私，或攸關國家之政務或事務，均屬應秘密之資料，公務員自有保守秘密之義務。顯見保密範

圍絕非以有無明文規定為準，必須端視其內容有無保密之必要而定。最後附帶一提，本條文不僅處罰過失犯，即使非公務員，若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

有應秘密之資料而洩漏或交付者，亦屬不法行為，由此可見保密並非專屬公務員之義務。

肆、結語肆、結語

　　從上可知，機密種類若屬國家機密，其保密程序較為完備嚴謹，惟國家機密以外之一般公務機密事項，不論是認定標準或保密程序都存有灰色地

帶，尤其是承辦人員擁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然而透過本文讀者可以清楚了解，到底哪些屬於公務員保密範圍，並非單純以法令明定者為限，也不能僅

依公文書上有無核列密等來決定。是以，公務員除可依據法令或各政府機關自訂之保密範圍進行認定外，對於個案若認為有保密必要者亦可以密件處

理。尤其在資訊發達、高度倚賴電子設備的今日，若稍有不察，洩密事件恐將引發雪球效應一發不可收拾，因此所有公務員均不可不慎。

（作者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政風室科長）（作者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政風室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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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宏

「請託餽贈必有因，公務執行要警覺。」「請託餽贈必有因，公務執行要警覺。」

 

「飲食有節、作息有序，活力又健康。」「飲食有節、作息有序，活力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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